

关于印发《省纪委监委负责人
就全省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专项整治
有关问题解答》的通知
各市委、市纪委，省委各部门、省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省属企事业单位，省纪委各派驻（出）机构：
经省纪委主要领导同志同意，现将《省纪委监委负责人就全省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专项整治有关间题解答》印发你们。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台、网络等媒体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相关政策规定的知晓度。要以本解答为基本遵循，采取访谈、微视频、答记者问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深入细致诠释政策规定，把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宣传引导督促工作落实落细、落到每一名党员干部。




中共陕西省纪委办公厅
2019年1月15日



省纪委监委负责人就全省集中开展
违规收送礼金专项整治有关问题解答
随着全省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深入推进，近日，省纪委监委负责人就党员干部普遍关心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解答。
1.目前，全省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取得了哪些进展？
答：全省集中开展违规收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以来，全省各级党委（党组）高度重视，政治站位高，认真贯彻省委的统一部署，及时传达学习，统筹安排部署。各地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平台广泛深入宣传，解读整治工作安排，诠释相关政策规定，树导向划底线，晓以利害，营造了浓厚氛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监督职责，深入开展监督检查，强化压力传导，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从全省情况看，专项整治工作推进得还不够平衡，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心存疑虑，有所顾忌。这些需要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认真加以解决。
2.请问这些党员干部存在哪些思想顾虑，如何帮助他们放下思想包袱？
答：前期，各级各部门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深入广泛的宣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珍惜和把握组织给予的机会。据了解，目前仍有部分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存有顾虑，甚至有人担心是搞“钓鱼执法”“秋后算账”等等，这说明在宣传引导、政策解读等方面还需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开展专项整治，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过去违规收送过礼金的党员干部纠错改错的机会。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从真正关心爱护干部出发，采取个别谈话、干部大会、座谈交流等方式加强教育引导，帮助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党员干部充分把握组织提供的整改机会，切实体会组织的良苦用心，消除思想顾虑，在专项整治期间主动清退、主动上缴此次专项整治前收受的礼品礼金。自身不净已是错误在身，若还没有把握住组织给予的纠错改错机会，那将是一错再错，哪天东窗事发面临的将是严肃惩处。
3.有的党员干部担心在上缴违规收受的礼金过程中会泄露个人身份信息，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答：本次专项整治未要求登记上缴人的个人信息。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办理超过5万元人民币数额较大的转账业务，需要出具身份证。专项整治期间，若上缴金额较大，本人又不愿登记身份信息，可直接到光大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转账业务，也可到其他商业银行分次办理跨行转账业务（本人或委托他人办理均可）。
4.有的市（县、区）未设光大银行营业网点，如何将违规收受的礼金上缴到全省公布的统一专用账户？
答：上缴人所在地区未设光大银行营业网点，不影响上缴违规收受的礼金。省纪委已经公布统一账号，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向该账户上缴礼金：一是到所在地区的各商业银行办理跨行转账业务；二是通过网上银行进行转账；三是通过各商业银行的存取一体机进行转账。需要提醒的是，无论采取哪个渠道上缴，本人要妥善保存上缴的相关单据。
5.在此次专项整治中，党员干部如何开展自查自纠？
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中要求党员干部对照党性要求和初心使命，全面自查自纠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还要写出个人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该报告的主要内容：一是通过对照检查切实提高对违规收送礼金危害性的认识；二是对今后坚决不收送礼金作出承诺。不需对本人过去收送情况和此次集中整治期间清退、上缴情况作出说明。各单位也不必统计和上报党员干部清退、上缴违规收受礼金的数额。
6.对以往收受的礼品（购物卡、消费卡、名人字画等贵重物品），怎么清退和上缴？
答：可采取两种方式处理：一是对因各种原因不能清退的礼品，主动上缴到纪委或其派驻（出）机构，纪检监察机关将予以登记并严格保密；二是可以将贵重礼品折算成人民币现金上缴到省纪委公布的统一专用账户。
7.对以往收受的美元等外币礼金，如何进行上缴？
答：对于违规收受的美元等外币礼金，也可采取两种方式处理：一是对因各种原因不能清退的，主动上缴到纪委或其派驻（出）机构，纪检监察机关将予以登记并严格保密；二是可以将收受的美元等外币礼金结汇成人民币现金上缴到省纪委公布的统一专用账户。
